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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
本公告文件专用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超级柜台终端设备”进行选型，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告文件及公告文件内容享有解释权。参加选型单位即视为无条件同意本申明并保证对本公告文件可能涉及的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予以保密，除经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参与本项目选型以外的目的而出版、复制、传播、销售及使用本公告文件。
第一部分 公告函
根据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现就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超级柜台终端设备”进行选型公告：
1.公告编号：
2.公告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4.公告开始时间：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4日
5.公告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17年12月29日
6.公告人联系方式：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邮政编码：215500
联系人：卢少清

电话号码：0512-52739210
技术联系人：季 阳、李艳辉
电话号码：0512-52909255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部分   需求
设备需求
（一）基本要求
意向人应有成熟的超级柜台终端设备及项目实施经验。
意向人能够根据公告人的系统建设和终端需求，完成设备接入及设备供应。
（二）设备性能要求
设备需要满足目前银行业厅堂内受理发卡、签约、存折补登等非现金类交易功能，集成除现金和票据功能外的其它必备模块。
设备的应用程序已由公告人完成开发，设备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系统计入，设备各模块接口文档按照公告人的标准开发。
设备能够满足公告人未来业务发展的拓展要求。
二、项目时间要求

1.2018年1月15日前完成测试验收进入试运行。

2.2018年1月20日前稳定运行。
第三部分   公告说明
一、总体说明
适用范围
本公告文件仅适用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农商银行”）“超级柜台终端设备”而进行的选型。
定义
1.“公告人”系指组织本次项目的机构：常熟农商银行。
2.“意向人”系指满足本公告文件要求并有意向承担本项目建设的法人单位。
3.“设备（系统）”系指意向人按公告文件规定，须向公告人提供的设备、软件系统、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和材料。
4.“服务”系指公告文件规定意向人须承担的在选型过程中的技术服务、运输、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和其他类似的义务。
5.“公告文件”系指本文件及其附件，如公告人对公告文件及其附件进行有效的修改或澄清，则该修改和澄清构成公告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技术方案”系指意向人按照公告文件要求编写，并向公告人递交的有效的文字说明、表格、图表等文件。
对于本次公告的重要说明
意向人须于2017年12月29日前提交实施案例及技术方案，公告人审核通过后，邀请进行现场技术方案讲解。
公告人认可意向人的相关技术方案，则由公告人向意向人发放邀标通知，意向人凭通知进行投标。
对意向人的要求
意向人必须为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合法名称、组织机构、固定的办公场所，注册资本要求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且具有良好的技术力量、商业信誉和售后服务体系的。
意向人必须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能够按时提交公告人要求的交付件，并能够在选型过程中及时地提供公告人要求的优质服务。
意向人近三年来签署过类似合同、承担过类似项目及成功案例，案例数不少于3个。意向人应具备相应实施资格。
意向人必须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违法、违约记录，不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等非正常经营状态。
选型交流费用
公告人提供选型交流的办公场所，测试用设备。此外，意向人应自行承担与参与选型的有关的全部费用，公告人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和责任承担上述费用。
公告文件的解释及咨询
本公告文件的解释权属公告人。对本次公告有任何询问，请与常熟农商银行本次公告联系人联系。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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